
 

证券法修订草案二审 聚焦

七大市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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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修订草案 24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在充分考虑我国证

券市场实际情况、认真总结 2015 年股市异常波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证

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聚焦七大市场焦点。 

注册制：具体内容暂不规定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建介绍，2015年 12月，根据党中

央的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

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目前注册制改革相关准备工

作仍在进行，具体改革举措尚未出台。据此，对现行证券法第二章“证券

发行”的规定，暂不作修改，待实施注册制改革授权决定的有关措施出台

后，根据实施情况，在下次审议时再对相关内容作统筹考虑。 

同时，为了做好修订草案与注册制改革授权决定的衔接，体现改革方

向和要求，修订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应当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相

关授权逐步推进股票发行制度改革。 

监管：执法权限、处罚力度双升级 

针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新特点，在认真总结 2015 年股市异常

波动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草案二审稿对相关规定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增加

证监会应当依法监测并防范、处置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原则规定；进一

步发挥证券交易所的一线自律管理职能；对涉嫌违法人员实施边控等措施；

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完善处罚规则，提高罚款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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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增持资金应说明“来路” 

对于近年资本市场上的举牌收购热潮，草案二审稿强化持股达到百分

之五的投资者的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收购。 

草案二审稿要求投资者在持股变动公告中应当公告增持股份的资金来

源以及在上市公司中拥有表决权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对投资者违规

增持的股份，明确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行使表决权；将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

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不得转让的期限，

由“六个月”延长为“十八个月”。 

信息披露：全面升级为专章规定 

草案二审稿将现行证券法“证券交易”一章中的“持续信息披露”一

节扩充为专章规定，并予以修改完善：扩大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范围，增加

信息披露的内容，明确信息披露的方式；强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信息披露中的责任；明确信息披露的一般原则要求，强调信息披露

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应当同时披露、平等披露。 

证券交易：增加操纵市场等情形 

关于证券交易，草案二审稿作出以下完善：扩大应予严格规范的内幕

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增加操纵市场的情形；增加禁止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

证券交易的规定；进一步强化证券交易实名制的要求，禁止利用他人账户

从事证券交易；增加对程序化交易的规范；规范上市公司停牌、复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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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上市公司滥用停牌、复牌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投资者保护：设专章作规定 

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如何更好地保护投资者一直是市场关

注的焦点之一。草案二审稿设专章从规范现金分红、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先行赔付制度等方面强化投资者保护。 

草案二审稿强调证券公司销售证券、提供服务，应当与投资者的风险

承受能力相匹配；规定征集投票权制度，增加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话

语权；规范现金分红，要求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分配现金股

利；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更好保护债券持有人合

法权益。 

草案二审稿还规定先行赔付制度。发行人因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或者

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相关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可以委托国家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就

赔偿事宜与投资者达成协议，予以先行赔付。 

多层次资本市场：作出原则规定明确三层次 

草案二审稿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

系”的要求，增加了关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原则规定：将证券交易场所划

分为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新三板)和按照国

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三个层次；考虑到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392


